
關於專利中數值範圍特徵的新穎性判斷，各版《專利審查

指南》有基本一致的規定，大體上可以概括爲：（1）落在一個範

圍之内的數值點或數值範圍可以破壞該範圍的新穎性；（2）數

值範圍不能破壞落在該數值範圍内的具體數值點或數值範圍

的新穎性；（3）與一個數值範圍部分重叠的數值範圍將破壞前

一數值範圍的新穎性。但是，《專利審查指南》所述規定的前提

是“其餘特徵與對比文件相同”，所列舉的例子中，都只涉及一

個數值範圍特徵。對於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發明的新穎性判

斷，《專利審查指南》並没有明確規定，實踐中也存在一定争

議。本文將結合一個具體案例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

1.案例介紹

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近作出的（2017）京行終 78 號行

政判决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作出的（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 5475 號行政判决，撤銷了專

利複審委員會（專利複審委）對第 200580043075.7 號中國專

利申請作出的第 62543 號複審决定。

本案的争議焦點在於涉案專利申請的權利要求 1 的新穎

性判斷。審查員引用對比文件 1（US4199364A)，認爲其破壞

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的新穎性。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和對比

文件 1 均涉及一種玻璃纖維組合物，二者的組分含量特徵對比

如右表所示：

由右表可見，對比文件 1 公開了與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相

同的組分，争議焦點在於對比文件 1 是否公開了權利要求 1 的

組分含量，進而是否能够破壞權利要求 1 的新穎性。

專利複審委認爲：權利要求 1 與對比文件 1 相比，二者包

含玻璃組分相同，含量範圍交叉重叠或端點值相同，因此，對比

文件 1 可以破壞權利要求 1 的新穎性 1。

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都認爲：專利複審委在認定對比文件

1 與本申請權利要求 1 包含的玻璃組分相同，含量範圍交叉或

端點值相同的情况下，直接推論對比文件 1 已經公開了權利要

求 1 的全部技術方案，進而認定本申請權利要求 1 不具備新穎

性缺乏事實依據。一二審法院的觀點基本相同，共同認爲：首

先，對於玻璃組合物而言，其中各成分是有機整體，相互之間存

在相互影響，對比文件 1 所公開的各組分具體含量並非完全落

入本申請權利要求 1 的限定範圍，當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對比

文件 1 公開的各組分選擇其具體含量組成一個具體組合物時，

存在多種選擇和組合方式，並不能直接、毫無疑義地得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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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要求 1 限定的技術方案；其次，權利要求 1 中還限定了

1.3≤CaO/MgO≤ 2，Al2O3＋MgO＋Li2O 含量等於或高於 23%，

且所述玻璃絲的比楊氏模量大於 36 MPa/kg/m3，上述成分間

的關係以及玻璃絲的性能在對比文件 1 中並未公開，本領域技

術人員在對比文件 1 的基礎上爲了得到符合權利要求 1 限定

的技術方案，顯然也需要進一步的選擇過程 2。

2.案例評析

上述案例中，對於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玻璃組合物，一二

審法院的基本理由爲：“各成分是有機整體，相互之間存在相互

影響”，即使現有技術公開了與涉案申請相同的組分，並公開了

與涉案申請的各組分含量範圍交叉或端點值相同的組分含量，

也不能破壞涉案申請的新穎性。

本文贊成一二審法院的結論，爲更清楚地展示各成分含量

的相互影響，現對上述案例作進一步分析。由上表可見，就單

個組分而言，對比文件 1 公開的各個組分的含量範圍的確都與

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的對應數值範圍重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還進一步限定

了部分組分含量之間的關係，即：1.3≤CaO/MgO≤ 2，Al2O3＋

MgO＋Li2O 含量等於或高於 23%，這種關係是對比文件 1 没

有公開的。例如，當 CaO 選擇某數值時，MgO 應當在符合

1.3≤CaO/MgO≤ 2 並且符合 6⁃12%的範圍内進行選擇，而不應

當僅僅在 6⁃12%的範圍内進行選擇。比如説，CaO 選擇 12%

時，MgO 的值不能取 12%（儘管字面上 MgO 的範圍爲 6⁃

12%），因爲此時 CaO/MgO 爲 1，不符合 1.3≤CaO/MgO≤ 2 的

條件；再例如，Al2O3、MgO、Li2O 三者的含量也相互影響，當某

一個化合物選某個具體含量時，其他兩個化合物必須符合三者

之和等於或高於 23%和各自的字面範圍這兩個條件，而不應僅

僅在各自的字面範圍内選擇。

此外，對比文件 1 的各組分含量選擇還必須滿足組合物中

組分含量的固有限制，即：各組分含量不可能大於 100％。受

此條件限制，對比文件 1 的各組分含量也不能任意選擇。

如果嘗試從對比文件 1 公開的數值範圍端點值進行組合，

可以發現無法得出符合上述限制條件並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

求 1 範圍的具體組合。例如，當 Al2O3選擇 12%時，MgO 選擇

10%（另一端點 4%没有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對應的範

圍），Li2O 選擇 0.1%（另一端點 1.5%没有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

求 1 對應的範圍），此時，Al2O3+MgO+Li2O 爲 12%+10%+

0.1%=22.1%，没有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對應的範圍“等於

或高於 23%”；再例如，當 Al2O3 選擇 18%時，SiO2 選擇 61%

（另一端點 55%没有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對應的範圍），

CaO 選擇 14%（另一端點 18%没有落入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對應的範圍），MgO 選擇 10%（另一端點 4%没有落入涉案申

請權利要求 1 對應的範圍），此時，Al2O3 +SiO2+CaO+MgO=

103%,已經超過 100%，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由此可見，本案中，各組分含量範圍存在相互影響，從對比

文件 1 公開的組分含量範圍端點中無法選擇出落入涉案申請

權利要求 1 範圍的特定組合物，對比文件 1 無法破壞涉案申請

權利要求 1 的新穎性，一二審判决結論是有充分依據的。

3.延伸探討

上述案件中，一二審法院認定了各組分含量範圍存在相互

影響，從而認定僅公開了與涉案申請各個組分含量重叠的組分

含量的對比文件 1 無法破壞涉案申請的新穎性。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上述案件的判斷標準應當如何適用

於其它的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發明？關於與此類似的問題，美

國和歐洲實踐中有較詳細的討論，值得借鑒和參考。

3.1美國實踐

根據 USPTO 的 MPEP（2015）第 2131.02 節：上位概念⁃

下位概念的情形，下位概念能破壞上位概念的新穎性；至於上

位概念能否破壞下位概念的新穎性，則取决於本領域技術人員

是否能够從該上位概念“馬上想到”該下位概念，這依賴於討論

的具體公開和特定産品的事實方面，本領域技術人員將如何理

解特定技術中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的相對大小是最爲重要的，

這與我國實踐的一刀切是不同的。例如，對於化合物發明，如

果請求保護的化合物没有在參考文獻中特别地提到，而是必須

從參考文獻之内選擇部分教導並組合它們，如，從化學通式的

特定位點的多個選項中選擇多個取代基來獲得特定化合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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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當取代基的種類是充分有限的或被良好描述的時，才可認

爲該化合物没有新穎性。在 In re Petering 案中 3，現有技術公

開了通式化合物，還公開了優選的取代基，法院認爲：通式化合

物覆蓋了大量甚至可能是無限數量的化合物，不能破壞具體化

合物的新穎性，而根據優選取代基限定的通式由大約 20 種化

合物組成，可以破壞具體化合物的新穎性。

根據 USPTO 的 MPEP（2015）第 2131.03 節：範圍的新穎

性，落入請求保護範圍的現有技術中的特定實施例破壞該範圍

的新穎性；至於重叠範圍的判斷，如果現有技術公開的範圍觸

及請求保護的範圍，或與請求保護的範圍重叠，但没有公開落

入請求保護的範圍的特定實施例時，新穎性判斷必須依據個案

進行，爲了破壞新穎性，現有技術必須以“充分的特定性”公開

了請求保護的範圍，什麽構成“充分的特定性”是依賴於事實

的。所述“充分的特定性”類似於上文所述上位概念⁃下位概念

情形下的“馬上想到”。例如，在 ClearValue Inc. v. Pearl Riv⁃

er Polymers Inc. 案中 4，涉案權利要求請求保護利用低於

50ppm 的碱度净化水的方法，現有技術教導了相同的方法，但

利用 150ppm 或更低的碱度，法院認爲“没有顯示在該範圍内

有任何區别的關鍵性聲明或證據”，因而認定該現有技術可以

破壞涉案權利要求的新穎性。但在 Atofina v. Great Lakes

Chem. Corp 案中 5，法院認爲對比文件公開的 100⁃500℃没有

以充分的特定性描述請求保護的範圍 330⁃450℃，儘管對比文

件還公開了與請求保護的範圍輕微重叠的優選範圍 150⁃350℃。

3.2歐專局實踐

歐專局的 EPO 審查指南（2016）第 G 部分第 VI 章“新穎

性”第 8 節“選擇發明”中對於多變量選擇、數值範圍、重叠範圍

的新穎性進行如下規定：

（i）從單組具體公開的元素中選擇不會賦予新穎性，但是，

如果從一定長度的兩組或更多組中選擇，來獲得特徵的具體組

合，而得到的特徵組合没有在現有技術中特别地公開，這種選

擇賦予新穎性（“兩組原則(two⁃lists principle)”）,這種選擇的例

子包括化合物、混合物、生産最終産品的起始材料、幾個參數的

從對應的已知範圍選擇的子範圍。

(ii) 對於從更寬的數值範圍選擇的子範圍，滿足下列條件

時，該子範圍被認爲是新的：(a)選擇的子範圍比已知範圍更窄；

(b)選擇的子範圍充分遠離現有技術公開的特定實施例以及已

知範圍的端點；(c)選擇的範圍不是現有技術的任意實例，即，不

僅僅是現有技術的實施方式，而是另一個發明（有目的的選擇，

新的技術教導）。

術語“窄”和“充分遠離”必須基於個案進行評價。選擇的

子範圍具有某技術效果，但已知範圍並不全部都具有該效果

時，上述條件(c)被認爲滿足。選擇的子範圍的新技術效果可以

是與更寬的已知範圍獲得的相同效果，但是程度更高。

(iii)對於範圍重叠的情形（例如，數值範圍、化學通式），需要

確定：通過現有技術的公開，什麽主題對於公衆是可獲得的，因

此形成了現有技術的一部分。此時，不僅僅需要考慮實施例，

而且需要考慮現有技術文獻的完整上下文。現有技術文獻中

“隱藏”的内容，在隱蔽地埋没（reconditely submerged）而非

故意隱瞞的意義上，不被認爲已經公開給公衆。

對於物理參數的重叠範圍或數值範圍，重叠部分中的現有

技術明確提到的已知範圍端點、明確提到的中間值或特定實施

例，可以破壞新穎性。僅僅將現有技術範圍中已知的破壞新穎

性的數值排除出去是不够的，還必須考慮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

技術事實和考慮他預期到的本領域的一般知識，是否會認真考

慮將現有技術文獻的技術教導應用於重叠的範圍。

上述(ii)中的標準可類似地應用於評價重叠的數值範圍的

新穎性。對於重叠的化學通式，如果請求保護的主題與重叠範

圍内的現有技術的差異在於新的技術元素（新的技術教導），則

具有新穎性。如果不是這樣，則必須考慮本領域技術人員是否

將認真考慮在重叠範圍内實施，和/或是否將接受如下事實：重

叠的範圍在現有技術中以暗示的方式直接和毫無疑義地公開，

如果回答爲是，則没有新穎性。

“認真考慮”與用於評價創造性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創

造性概念中，本領域技術人員將具有成功預期地嘗試來彌補現

有技術與被評價的權利要求之間的技術差距(gap），而在新穎

性判斷中，没有這樣的差距。

例如，在歐專局上訴委員會决定 T666/89 中，涉案專利請

求保護一種洗發組合物，包含 8⁃25％的陰離子表面活性劑和

0.001⁃0.1％的陽離子表面活性劑，現有技術公開了一種洗發組

合物，包含 5⁃25％的陰離子表面活性劑和 0.1⁃5.0％的陽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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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劑。上訴委員會認爲該專利没有新穎性，基本理由

爲：本領域技術人員會“認真考慮”實施現有技術文獻中重叠範

圍内的技術教導。

在 T751/94 中，涉案專利請求保護一種生産半導體設備的

方法，涉及使用三個參數：硅含量、1⁃2％的氮氣濃度、低於

500℃的温度，現有技術公開的方法中，實施例没有落入涉案專

利的權利要求範圍，但在説明書其他部分分别描述的硅含量和

温度都落入涉案專利權利要求的範圍，還描述了 1⁃20％的氮氣

濃度。上訴委員會認爲：根據現有技術，1％左右的氮氣濃度無

法實現現有技術的發明目的，因此，本領域技術人員不會實施

重叠範圍—包含 1⁃2％的氮氣濃度的技術方案，因此，1⁃2％氮

氣濃度不能被認爲已經被現有技術公開。

在 T245/91 中，上訴委員會認爲：當考慮多個參數範圍時，

必須小心地比較，以評價請求保護發明的主題是否對於本領域

技術人員是可獲得的，在該案中，相關特徵的組合將不會被本

領域技術人員認真考慮並且對於其爲不可獲得的，因爲所述特

徵在引用的文獻中不是顯著的，因而没有使得他們成爲毫無疑

義的、隱含的公開。還需要考慮參數的數量，在該案中，參數數

量超過 10，請求保護的混合物的範圍實際上相對於已知組合物

來説僅佔非常窄的部分。

在 T653/93 中，涉及三個方法特徵的組合，上訴委員會認

爲：評價新穎性不能分開考慮各個參數的範圍，因爲不是三個

參數的特定範圍或它們的集合（agglomeration）構成了發明主

題，而是這些範圍的組合限定的方法構成了發明。

3.3我國實踐

我國實踐中，對於多個變量限定的發明的新穎性判斷，化

合物權利要求與其他類型的權利要求存在一定區别。

在我國，對於具體化合物相對於包含多個取代基並且每個

取代基包含多個並列選擇的化學通式的新穎性，通常認爲當現

有技術中化學通式取代基數量大於 2，並且取代基選擇大於 2

時，具體化合物具有新穎性。例如，在第 40895 號複審决定中，

專利複審委認爲：“如果對比文件中公開的化學通式包含了一

個較寬的化合物範圍，本領域技術人員僅根據該通式以及通式

中取代基的選擇的内容並不能直接得出落入所述權利要求保

護範圍的具體化合物，即使對比文件通式中取代基進行的選擇

與權利要求保護範圍内的具體化合物相同，也不能認爲該權利

要求的通式化合物已被該對比文件公開，即對比文件給出的信

息尚不足以影響所述權利要求的新穎性”。6在吉聯亞科學股份有

限公司與專利複審委等專利行政糾紛的一審中，北京知識産權

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 1297 號行政判决）認爲“馬庫什這

一概括式權利要求 ...... 所保護的亦僅應是各可選項所具有的

基本相同的共性,至於各具體選擇項同時具有其各自特性,以及

該特性使得不同選擇項在相配合時可能出現的不同的技術效

果,均非專利權人的技術貢獻。因此,將馬庫什權利要求中各可

選項中進行不同排列組合最終得出的各具體化合物不能當然

視爲若干單獨的技術方案,馬庫什權利要求亦並非必然是多個

並列技術方案的集合 ...... 除特殊情况下,該權利要求原則上應

被視爲一個技術方案 ...... 此外,馬庫什權利要求所包含具體化

合物數量之巨大亦可從另一角度佐证這一結論”。7根據該判

决，馬庫什通式化合物原則上不能破壞具體化合物的新穎性。

但是，對於化合物之外的類似情形，例如，組合物、方法等

發明主題，並没有類似規則。例如，在 12500 號複審决定中，對

於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組合物，專利複審委引用的對比文件包

含相同組分，各組分含量範圍與涉案申請的各組分含量範圍重

叠，專利複審委據此認定涉案申請相對於對比文件没有新穎

性 8。再例如，在第 20149 號無效决定中，涉案專利請求保護某

化合物在製備治療某疾病的藥物中的用途，現有技術公開了該

化合物、其異構體、該化合物的鹽或該化合物異構體的鹽治療

多種疾病的用途，所述疾病列舉了 5 頁紙共數百種性質各異的

疾病，幾乎涵蓋了所有常見的疾病類型，其中列舉了涉案專利

涉及的疾病，專利複審委認定對比文件公開了所述化合物治療

所述疾病的用途，“儘管證據 1 中還公開了達泊西汀還可以治

療多種其他疾病，但顯然這些都是明顯的並列技術方案”，一二

審法院也持同樣的觀點 9。

3.4分析與討論

3.4.1 新穎性判斷：事實判斷與價值選擇的混合

新穎性是專利授權的基本前提條件，新穎性判斷的基本問

題是現有技術是否公開了與專利相同的技術方案，即，現有技

術公開内容的認定問題。對於現有技術的公開内容，理應以本

領域技術人員的理解爲準。根據《專利審查指南》（2010）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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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現有技術公開的内容包括明確記載在現有技術中的内容，

以及對於本領域技術人員來説，隱含的且可直接地、毫無疑義

地確定的技術内容。至於本領域技術人員需要通過分析、推理

或有限的試驗才能得到的内容，只能用於評價創造性，而不能

用於評價新穎性。可見，新穎性判斷的本質是確定本領域技術

人員對現有技術公開的技術方案的理解，首先是事實判斷

問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與大多數專利問題一樣，新穎性判斷

並不是單純的事實判斷，而是也涉及價值選擇。新穎性標準的

嚴格程度會影響專利權人和社會公衆的利益平衡，因此，專利

中的新穎性判斷並不完全與科研中的認定相同。世界各國/地

區的新穎性標準並不完全相同也可以印证這一點。例如，對於

化合物發明、數值範圍發明、選擇發明的新穎性判斷，歐專局實

踐與德國實踐存在較大差異。歐專局採用狹義新穎性概念，即

只有以個體方式具體、明確描述的化合物才喪失新穎性；德國

司法機構則採用了較爲廣義的新穎性概念，凡是專業人員閲讀

對比文獻後可直接想到和得到的内容，均可用來破壞新穎

性 10。例如，在德國聯邦專利法院 1986 年的一個判例中，對比

文件公開的通式 XOCOOOCOOY 中的取代基 X、Y 可以相同，

爲 C5⁃20烷基，代表性實施例包括二月桂基（十二烷基）、二硬脂

基（十八烷基）等，法院認爲專業人員可直接想到二鯨蠟基（十

六烷基），因而判定二鯨蠟基（十六烷基）無新穎性 11。再例如，

在另一個判例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爲：用上限和下限表示

的數值範圍是對其内所有中間數值的簡化的書寫方式，因而其

間所有數值均屬公開，都可用來破壞新穎性，若文獻公開了含

某金屬小於 50ppm 的催化劑，則含 10ppm 儘管未寫出也無新

穎性 12。這表明新穎性判斷並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没有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可能採用不同的新

穎性標準，這代表了不同的價值選擇，會受到法律理念、産業政

策等因素的影響。

馬庫什化合物的新穎性標準典型地反映了價值選擇。當

現有技術公開的馬庫什通式包含了多個取代基變量，每個變量

有多個選擇時，如果單純從技術人員角度判斷，大多數人會理

解現有技術公開了所述變量的各個具體選擇組成的各個具體

化合物，馬庫什形式的化合物只不過是一種特别的表述形式，

與詳細列舉出每個具體化合物相比，僅僅是表述上更爲簡便，

公開的技術内容没有區别。但是，如果採用這種純技術觀點，

現有技術特别是專利文件中出現的大量馬庫什概括形式的化

合物將能够破壞其中各個變量的具體選擇組成的每個具體化

合物的新穎性，而這些現有技術往往没有對這些具體化合物進

行製備和研究，並且通過馬庫什概括形式列舉出各種取代基來

涵蓋多種化合物是輕而易舉的，如此一來，即使後續發明人實

際製備並研究了具體化合物，對具體化合物的發明作出了實質

貢獻，也將由於没有新穎性而不能獲得專利保護，這對於後續

發明人顯然是不公平的，也將對本行業的發展構成一定的障

礙。基於這樣的事實，各國都對馬庫什化合物的新穎性採用了

特别的標準，如上文 3.1 所述，美國的標準爲：僅僅當取代基的

種類是充分有限的或被良好描述的時，才可認爲該化合物没有

新穎性；如上文 3.2 所述，歐洲的標準爲：如果從一定長度的兩

組或更多組中選擇，來獲得特徵的具體組合，而得到的特徵組

合没有在現有技術中特别地公開，這種選擇賦予新穎性；如上

文 3.3 所述，我國也有類似標準：當取代基數量大於 2，並且每

個取代基的選擇大於 2 時，具體化合物具有新穎性。只有從利

益衡量和價值選擇的角度來考慮，上述標準才具有合理性。

如上文所述，各國實踐中還將效果的差異作爲確立新穎性

標準的依據之一。我國也有實務界人士提出根據技術領域加

以區分，在對比文件公開了多個數值範圍技術特徵，並且該數

值範圍與專利權利要求的數值範圍重叠時，對於技術效果可預

見性水平較高的技術領域，一般可以認爲對比文件破壞了權利

要求的新穎性，對於技術效果可預見性水平較低的技術領域，

不能認爲對比文件破壞權利要求的新穎性 13。對此，本文認爲：

新穎性針對的是本領域技術人員對現有技術公開内容的理解，

不應涉及技術效果的判斷，技術效果的判斷應當是創造性評價

中考慮的問題，不應將創造性與新穎性混淆在一起。

3.4.2 具體數值點組合的新穎性判斷標準

對於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發明，當現有技術公開了與發明

的數值範圍重叠的多個數值範圍時，可以採用具體數值點組合

的方法來判斷新穎性。

具體而言，當現有技術公開的落入發明各個數值範圍的多

個數值點之間存在相互影響，而不能同時選擇時，這意味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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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術没有公開落入發明範圍的一個具體的數值點組合，現有

技術没有公開落入發明範圍的具體技術方案，因而，現有技術

不能破壞發明的新穎性。例如，在本文開頭介紹的案例中，現

有技術公開的落入發明範圍的數值點不符合發明限定的數值

關係，或者組合起來總和超過 100%，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組合，

因此，現有技術没有公開任何落入發明範圍的具體技術方案，

不能破壞發明的新穎性。

我國審查指南對於上下位概念新穎性判斷以及對於數值

範圍新穎性判斷的基本規定實質上可表述爲：具體技術方案能

破壞一般性技術方案的新穎性，而一般性技術方案不能破壞具

體技術方案的新穎性。這與上文所述的判斷現有技術是否公

開了落入發明範圍的具體數值點組合的標準是一致的。

3.4.3 馬庫什化合物的新穎性標準是否適用於多個數值範

圍限定發明的新穎性判斷？

值得研究的是，當現有技術公開的落入發明各個數值範圍

的多個數值點能够組成一個具體技術方案時，現有技術能否破

壞發明的新穎性？根據我國目前實踐，答案通常是肯定的。但

是，如果與馬庫什化合物的新穎性標準對比，其中的差異是明

顯的。當現有技術公開了多個數值範圍時，可以將現有技術理

解爲包含了多個變量，每個變量至少有兩個選擇：兩個數值端

點，如果按照馬庫什化合物的標準，不能認爲現有技術公開了

這些數值端點的任意組合，因而不能認爲現有技術破壞發明的

新穎性。可見，關鍵的問題是：馬庫什化合物的新穎性標準是

否適用於其它主題，例如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發明？

如果馬庫什化合物的特殊新穎性標準的依據如上文 3.4.1

所述爲利益衡量，則所述利益衡量不應限於化合物，其他領域

存在同樣的問題。例如在上文舉出的第 20149 號無效决定案

中，現有技術列舉了某些化合物治療幾百種疾病的用途，却没

有提供任何實驗數據證明，這明顯是違背常識的，因爲不可能

有哪種藥物能够治療幾百種疾病，如果認爲這樣的公開也能用

來破壞新穎性，無疑對後續發明造成極大的障礙。特别是我國

當前實踐對於用來評價新穎性和創造性的現有技術通常没有

充分公開的要求，這使得上述問題顯得尤爲突出。

從比較法上看，如上文所述，美國和歐專局都没有把上述

標準限於馬庫什化合物，USPTO 的 MPEP 是在介紹上位概念⁃

下位概念的情形時列舉了馬庫什化合物的例子，歐專局審查指

南更是明確規定選擇賦予新穎性的“兩組原則”的例子包括化

合物、混合物、生産最終産品的起始材料、幾個參數的從對應的

已知範圍選擇的子範圍。與之對比，我國審查指南中没有明確

規定該規則，但在實踐中將該規則僅僅適用於化合物，目前也

没有看到對這種規則的詳細説明，這似乎是没有充分依據的。

如果將馬庫什化合物的標準適用於其他的多變量的發明，

包括多個數值範圍限定的發明，則顯然對後續發明更爲有利。

而且，新穎性判斷標準相對寬鬆，將使得發明更多地受到其他

條款的實體性評價。例如，判斷發明是否作出了創造性貢獻，

以及這些發明的範圍是否與其貢獻相匹配，這對於發明人來説

更加公平，也更加符合專利法鼓勵發明創造的宗旨。當然，是

否採用這種標準也需要結合我國特定時期專利政策的價值導

向進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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